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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刑事诉讼的管辖 刑事诉讼的管辖，是指人民法院、人

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，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方面和人民法院

组织系统内部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方面的职责分工或权限

划分。 一、立案管辖 立案管辖，是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

公安机关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分工。人民法院直接受理

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负责受理的案件

只能是自诉案件，包括：（1）告诉才处理的案件；（2）被

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；（3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

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、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，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

案件。包括侮辱、诽谤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、虐待、重婚、

破坏现役军人婚姻、遗弃和轻微伤害等案件。自诉案件还包

括：非法侵入住宅案、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案、侵犯知识产

权案。（1）贪污贿赂犯罪；（2）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

；（3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、刑讯逼

供、报复、陷害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及民主权利

的犯罪；（4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

犯罪案件，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，可以由人民检察院

立案侦查。是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的其他刑事案件注意：（1



）涉税案件（2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（3）伪证罪

（4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